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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南竿鄉下津沙據點(55據點)委外經營案            可行性評估 

一、公共建設目的 

（一）辦理依據： 

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
11 條規定之觀光遊憩重大設施。 

（二）公共建設目的說明： 

1.公共建設原使用目的： 

本基地位處本縣南竿鄉西南側海濱，屬於雲台山區域，具備多元之重

要文化景觀，亦位於本處與縣政府共同發展策略之大北海遊憩區動線

上，深具旅遊發展潛力，本處於 103年修繕完竣，期吸引具經營理想

與能力的民間企業參與，創造下津沙據點（55據點）遊憩景點之多元

化旅遊服務。 

2.現有設施使用狀況： 

本案位於南竿鄉津仁步道上，名 55 據點，別名忠誠堡．據點入口左

側立有一忠誠堡標語，與一個衛兵哨，據點為一個大型的半地下掩體

設施，內有中山室、槍械室、寢室、觀察哨，觀察哨有一通往海邊的

步道，有三處槍陣地。為提高遊客休憩服務品質，本處於 103年度辦

理建物修繕工程，以提升建物空間之旅遊服務功能。104 年辦理委外

招商，由東方明珠飯店經營管理，提供住宿及餐飲零售等服務，提升

服務品質，共創最大效益。 

3.委由民間經營預期效益： 

     (1)促進公有財產之有效率開發使用，並提昇遊憩服務品質。 

(2)減輕政府財政負擔，增進設施經營效能。 

(3)提供遊客舒適之休憩空間，增進當地觀光消費。 

4.委由民間經營是否影響原使用目的： 

     符合本項設施及土地之原撥用及使用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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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小結： 

1. 本基地位處本縣南竿鄉西南側海濱，屬於雲台山區域，具備多元之

重要文化景觀，亦位於本處與縣政府共同發展策略之大北海遊憩區動

線上，深具旅遊發展潛力。 

2.囿於管理人力不足，本案擬委由民間專業化經營，除可減輕政府財政

負擔，並可引進民間經營活力及優勢，提升服務品質及發揮更高經濟

效益。減少本處在經營管理上的管理維護費用及建設成本的支出。營

運後可提供遊客及當地居民更多樣的住宿、餐飲輕食及商品零售活動

選擇，並提供當地居民工作機會。 

3.馬祖南竿地區現有遊憩服務設施已具一定規模，本處參考近年來蒞馬

遊客資料分析，108年赴馬祖旅遊累計人次為 21.9萬人；109年成長

至 22.5 萬人，本案期藉由民間資源與活力經營，滿足遊客多樣化需

求，吸引當地旅遊投資商機。 

4.為提高現有設施之效率及增進服務品質，及提供多元化與精緻化之各

項服務目標，另配合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，就馬祖南竿

地區之環境現況、遊憩資源特色等加以分析其開發潛力，並依促參法

辦理其可行性評估、先期規劃及後續甄審作業等事項，期藉民間充沛

資源與活力，帶動附近地方繁榮，並可營造民間投資之良好氛圍，進

而促進馬祖地區之經濟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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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南竿鄉下津沙據點(55據點)委外經營案            可行性評估 

二、市場可行性分析 

（一）營運對象是否有限制？ 

 1.□是 

(1)法令依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其他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.■否 

（二）市場供需現況分析 

1.設施區位條件 

(1)交通便利性：南竿島對外之交通工具除了船舶外，民國 92 年南竿

機場開始營運後，增加空中交通運輸，對外交通也逐

漸以空運為主，有利於南竿島發展觀光。從機場至本

基地約為 20 分鐘。另自 111 年起增加高速快輪，解

決馬祖霧季時之交通問題。 

(2)鄰近公共設施：李小石紀念公園、南竿遊客中心、北海坑道、大漢

據點、鐵堡軍事文化景觀。 

(3)其他：鄰近津沙社區聚落及仁愛社區聚茖。 

2.周遭是否有類似設施 

 □是  列出該設施名稱 

(1)  ＿＿＿＿    (2)            (3)            

 ■否 

3.類似設施收費情形 ：住宿以背包客棧為主，每人每天之住宿費用為

900~1200 元，另餐飲以飲料、輕食為主，每人消

費約 200 元。 

4.服務範圍內供需情形 

(1) ■有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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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□目前需求低，但有發展潛力；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

(3) □需求低；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是否有潛在投資者 

1. ■是(原因：已有潛在投資廠商積極洽詢。) 

2. □否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（四）小結： 

本處參考近年來蒞馬遊客資料分析，遊客人數已突破 22 萬人規

模，本基地具備多元之重要文化景觀，亦位於本處與縣政府共同發展

策略之大北海遊憩區動線上，深具旅遊發展潛力與經營條件。 

另本計畫區周邊具有多處重要文化景觀與聚落，亦有相當多的軍

事文化區，包括津沙東營區、鐵堡軍事文化景觀、仁愛東營區、雲台

山軍情館、鐵血碉堡及津仁戰備道等；另有津沙聚落、鐵板(仁愛)

聚落等，且鄰近鐵板天后宮，本計畫區可說集結人文、軍事與歷史等

重要景觀資源，然目前軍事文化景點均無整合與串聯，歷史故事分散

未整合，因此藉由本計畫具備海灣與區域中間站之特色，作為旅行者

停留驛站、細細品味區域的歷史、串接軍事歷史文化的饗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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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南竿鄉下津沙據點(55據點)委外經營案            可行性評估 

三、法律可行性分析 

法規分析應包含中央法規與地方單行規定 

(一)促參法類 

1.是否為促參法公共建設項目 

(1) ■是（公共建設類別：屬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同法施行細

則第 11 條規定之觀光遊憩重大設施） 

(2) □否 

2.是否依促參法辦理 

(1) ■是 (2) □否（法令依據：           ） 

3.是否為促參法所指主辦機關 

(1) □是 (2) ■否(得被授權)  (3) □否(得受委託) 

(二)目的事業法類 

法令名稱：發展觀光條例、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

□ 有限制 ■無限制 

限制（或待澄清）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解決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土地、都市計畫及建築法類 

法令名稱：區域計畫法、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、建築物室內裝修管

理辦法 

□有限制 ■無限制 

限制（或待澄清）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四)其他法類 

法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有限制 □無限制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D0060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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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（或待澄清）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解決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五)小結： 

1.土地使用：本基地位於連江縣南竿鄉西南側海濱，土地使用與用地編

定，為風景區之遊憩用地，土地、建物屬本處管有，使用用途與本案

委託營運目的合用，產權及地用均將具適法性基礎。 

2.促參法之適用性：本標的符合為發展觀光而建設之相關公共服務設

施，屬促參法第 3條第 1項第 7款之規定。 

3.民間機構參與方式：本計畫區內建物為本處管有，未來允許民間機構

於建築部分空間進行內部裝潢等工程，擬提報並經核准由民間機構向

本處租賃現有設施，整建後營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，

符合促參法第 8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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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南竿鄉下津沙據點(55據點)委外經營案            可行性評估 

四、財務可行性分析 

(一) 民間營運成本(總計)： 196.2（萬元/第一年）（1～8 項總和） 

1.初期投資成本攤提： 15 （萬元/第一年） 

(1)初期投資成本： 150 （萬元） 

(2)攤提年限： 10 年 

(3)年利率：  % 

2.人事費用：  81 （萬元/第一年） 

【薪資結構假設】： 

  3.0 萬元/月 2 人(發放 13.5 個月)；     元/月     人 

    萬元/月    人；     萬 元/月     人 

3.業務費： 44.3   （萬元/第一年） 

【細項假設】 

水電費：  12.1 萬元/月(約占營收 6 %) 

通信費：0 萬元/月(約占營收 0 %) 

保險費：       萬元/月(約占建築使用成本       %) 

管銷及保險費： 20.1 萬元/月(約占營收 10%) 

其他業務費： 

項目 維護費用 ；  12.1 萬 元/月(約占營收 6%) 

項目         ；     元/月(約占營收  %) 

4.設施(備)維護費用：  0   （萬元/年） 

(1)建物：      萬 元/年(約占建築成本       %) 

(2)大型設備：      萬 元/年(約占設備成本       %) 

5.房地年租金：   0   （萬元/年） 

(1)土地租金：  0   （萬元/第一年） 

a.當期土地公告地價總值：  150.8  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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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使用土地持分： 100 % 

(2)房屋租金：  0  （萬元/年） 

a.房屋課稅現值：       萬元 

b. (委託經營面積/課稅面積)：        % 

(3)是否酌予減收？        

■ 否 

□ 是 (減收比率    %) 

6.設備重置成本：  0   （萬元/年） 

【細項假設】 

(1)營運第  0  年需設備重置 

(2)設備重置比率：  0  % 

(3)攤提年限：  0  年 

(4)年利率：    % 

7.其他費用： 55.9 （萬元/年） 

【細項假設】 

(1) 項目進貨成本；  46 萬元/年(約占營收 22.91 %) 

(2) 固定權利金：7.2  (萬元/年) 

(3) 變動權利金：1.1  (萬元/年) 

(4) 地價稅：0.9  (萬元/年) 

(5) 房屋稅：0.7  (萬元/年) 

 

8.管理費：  0    （萬元/年） 

計算費率：     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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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民間總營運收入： 201.9 （萬元/年）（1～3 項總和） 

1.設施營運收入：  192.3  （萬元/年） 

【細項假設】 

項目住宿；項目     ；項目     ；項目     。 

2.附屬事業收入：  9.6   （萬元/第一年） 

【細項假設】 

項目  餐飲   ；項目        ；項目        ； 

3.其他收入： 0  (萬元/年） 

【細項假設】 

項目         ；項目        ；項目        ； 

（三）民間營運稅前收益 

【（二）－（一）】＝ 5.7 （萬元/年） 

（四）檢視財務可行性 

1.民間營運稅前收益＜合理利潤 

建議改善方式(勾選)： 

□增加許可民間經營之附屬事業項目。 

□房地租金得酌予以減收，惟不得免收。 

□民間初期投資改由政府出資 

□檢視相關法令是否得由政府補貼。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(一)至(四)重新試算 

2.民間營運稅前收益≧合理利潤；停止試算。 

（五）分析過去經驗或預估政府營運效益及建議： 

1.人力節省：  2  人 

2.政府營運支出節省：  50  （萬元/年）（水電費、設施維護及清潔費） 

3.政府原營運收入：  0  （萬元/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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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建議： 

本基地委由民間營運後，政府除可節省設施維護支出外，另有權利金之

收入。本案推估民間營運成本 196.2（萬元/第一年），民間總營運收入

201.9（萬元/年），民間營運稅前收益 5.7（萬元/年），內部報酬率（IRR）

10.29%，簽約後特許期間每年收取定額權利金為 7.2 萬元，營運權利

金為年營業額 1%，據此，本案委由民間營運，於財務評估具有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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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南竿鄉下津沙據點(55據點)委外經營案            可行性評估 

五、可行性評估綜合建議 

（一）公共建設目的 

可行 不可行 

■ □ 1.民間參與是否會減損該公共建設服務性及公益性 

說明： 不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 □ 2.民間參與能否減輕政府負擔 

說明：委由民間經營管理，可減少本處在經營上的管理費用，而

營運使用範圍內之空間規劃及設備維護管理，均由營運者

負擔，另有週遭之清潔與管理等，均納入本案營運附帶項

目，降低政府支出，營運後所帶來的就業機會，也可以為

當地居民帶來穩定的工作機會。 

□ □ 3.其他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市場可行性分析結果  

■ □ 1.民間參與意願 

說明：目前已有廠商具有投資意願。  

■ □ 2.競爭影響分析 

說明：本基地位居連江南竿大北海遊憩區動線上，為旅遊重要據

點之處，遊客人數逐年成長，透過民間多元開發、塑造經

營及行銷，深具商機及競爭力。  

（三）法律可行性分析結果 

■ □ 1.是否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【詳法定書圖或管制規定】 

說明：本基地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本處管有，且土地使用分區為風

景區－遊憩用地，本基地之使用仍維持原目的事業計畫之

「遊客服務」目的，其適法性與合法性亦無問題，營運上

亦符合於土地使用管制的規定。 

■ □2.是否違反建管及安全規定【詳相關證照或核准函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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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案標的使用執照用途為住宿餐飲，為提供遊客服務使

用，既有建物已完成，室內裝修部分則需符合「建築物室

內裝修管理辦法」之建管及安全法規，建物使用用途符合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，其適法性與合法性亦無問

題。  

□ □ 3.其他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財務可行性分析結果  

■ □ 1.稅前收益估計【詳財務分析表】 

說明：廠商稅前營運收益約 5.7 萬元，具可行性。       

■ □ 2.達到廠商合理報酬率  

說明：每年內部報酬率（IRR）10.29%，為合理報酬率。  

（六）綜合上述分析 

■ 1.由民間經營          □ 2.由政府經營 

條件：遊客到訪預估至民國 111年達 25萬人次。 

條件：本基地位居連江縣南竿鄉大北海遊憩區動線上，為旅遊重要據點

之處，得交通地利之便。 

條件：本計畫符合「促參法」有關經營-移轉（OT）之相關法令規定，

並不受國有土地法令的限制。 

條件：本基地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本處管有，且土地使用分區為風景區－

遊憩用地，使用目的符合地用編定，適法性與合法性亦無問題。 

條件：本計畫在市場預估之規模下，以 10年期的經營期限。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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蒞馬遊客人次統計 

 

月份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

1 月 9,396  9,745  8,770  

2 月 10,795  5,878  8,618  

3 月 13,910  6,379  17,247  

4 月 19,018  6,442  30,924  

5 月 28,583  10,437  18,787  

6 月 23,148  23,722  1,280  

7 月 24,815  31,636  2,079  

8 月 19,341  46,717  6,504  

9 月 18,559  39,611  8,964  

10 月 22,141  29,372  11,572  

11 月 16,135  18,521  13,725  

12 月 13,421  10,663  12,667  

年度總計 219,262  239,123  141,137  

*110 年受 COVID-19 疫情影響 

 

 

108 年度 219,262 

109 年度 239,123 

110 年度 141,137 

人次總計 599,522 

近 3 年遊客人次平均值 199,841 

 

資料來源：本處統計數。 

 


